
昌平区司法局

问：
我公司原是城镇集体所有制

企业。 2015年改制时， 全部职工
与公司解除了劳动关系。 公司从
其中聘请了3名管理人员， 负责
改制后职工安置、 债权债务处理
等工作， 公司给每人的待遇是每
月工资3000元。

2018年11月， 返聘人员中的
1人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并办理了
退休手续。 退休后， 该员工每月

得到的养老金为1680元。 而上级
主管部门在宣布继续聘用该工作
人员的同时， 将其工资改为每月
1000元。

对此， 上级主管部门领导的
解释是： 该人已享受养老金， 加
上 返 聘 工 资 ， 并 不 低 于 原 工
资标准。

我们认为， 养老金不是劳动
报酬， 对返聘的退休人员， 应当
与其他返聘人员实行同工同酬。

从法律角度看， 对该返聘退休人
员的工资究竟应怎样确定呢？

答：
退休返聘人员不属于 《劳动

法 》 《劳动合同法 》 的规范对
象， 因此， 不能适用劳动法律关
于同工同酬的规定。

退休返聘人员与用人单位之
间的关系属于劳务关系， 或者是
一般的雇佣关系， 双方之间关系

适用 《合同法 》 等民事法律调
整 ， 劳动报酬也由双方协商确
定。 因此， 只要双方按照真实、
自愿、 公平的原则达成劳动报酬
协议， 就应得到法律的保护。

就上述情况看 ， 你们反映
的问题符合 《合同法》 的规定，
是合法的。 当然， 如果该人员认
为 工 资 过 低 ， 也 可 以 拒 绝 继
续工作。

（李德志）

案例1
项晓华系某机电中专三年级

学生。 该校在安排课程时， 确定
三年级的下半学期为实习， 并鼓
励学生以实习为铺垫找工作 。
2017年7月8日， 项晓华与机电学
校、 某药业公司三方签订 《学生
实习协议书》 一份， 约定项晓华
为药业公司实习生， 期限自2017
年7月8日起至2018年6月25日止；
工作岗位是电工综合维护员。

实习期间， 药业公司支付项
晓华的实习津贴， 是按国家规定
的每周不超过40小时计算的， 每
月报酬为1800元至2000元。 如果
其超过规定时间加班， 则与公司
职工享受同等加班待遇。

公司还按惯例， 与校方联合
对项晓华等实习生进行岗位要
求、专业技能、操作规范、安全生
产、劳动纪律等方面的培训教育。

此外， 协议还约定， 用工单
位应按国家相关规定， 安排学生
到相应的部门和岗位从事与国家
劳动保护法规相符合的对人身无
危害、 对青少年身心健康无影响
的工作等。 同时， 为防止实习生
发生意外伤害， 学校为实习生购
买 “学生实习责任保险”。

2017年 11月 2日晚 18时许 ，
项晓华在更换一照明设备外壳时
不慎踩空摔伤。 经送医院治疗确
认为： 右膝交叉韧带损伤、 右膝
半月板损伤。 项晓华住院39天，
公司垫付医疗费4万余元。 经鉴
定， 项晓华右膝关节外伤后功能
障碍构成10级伤残。

事后， 项晓华向仲裁机构申
请确认劳动关系仲裁。 仲裁机构
以其系在校学生， 不符合就业条
件、 不具有建立劳动关系的主体
资格， 双方之间的争议不属于劳
动争议处理范围为由， 作出不予
受理决定。

项晓华不服裁决诉至法院，
亦未能得到支持。

此后， 项晓华以提供劳务损
害纠纷为案由起诉， 法院确认药
业公司对其经济损失承担70%的

责任， 学校承担15%责任， 项晓
华自负15%的责任。

案例2
冯伟义系某职业技术学院专

科三年级学生， 按学院计划安排
应在2018年7月毕业。 2018年1月
初， 某公司分店到该学院招聘，
经现场面试与冯伟义签订劳动合
同书一份， 期限为自2018年1月5
日至2019年6月30日。

合同约定， 冯伟义的工作岗
位为店堂综合服务员， 工作时间
和休息休假定为： 小时工； 劳动
报酬为10元/小时 ， 加班8元/小
时； 试用期为300小时。

合同对其他事项的约定为：
乙方不得未经甲方同意擅自离
职； 本合同引发任何争议， 当事
人可申请仲裁。

2018年2月2日晚下班前， 冯
伟义与同事抬货物时不慎碰倒堆
放在店堂一侧的装饰用的石狮并
砸伤足部 ， 经送医院治疗确诊
为： 右三踝骨折、 右足第4跖骨
骨折、 右足软组织挫伤。

出院后， 经司法鉴定中心鉴
定， 冯伟义右三踝骨折外伤引发
功能障碍构成10级伤残。

事后， 冯伟义向仲裁机构提
出确认劳动关系申请， 仲裁机构
以其主体不适格为由作出不予受
理决定。 冯伟义不服该决定诉至
法院。

法院审理时， 公司分店答辩
称， 冯伟义与公司签订劳动合同
时的身份为在校学生， 根据原劳
动部 《关于贯彻执行 〈劳动法〉
若干问题的意见》 的规定， 在校
学生不具备劳动关系的主体资
格。 此外， 《工伤保险条例》 也
没有将在校学生纳入参保范围。
这些规定充分说明在校学生不属
于劳动者的范畴。

公司分店主张， 冯伟义因系
在校生不具备劳动合同约定的录
用条件， 双方之间签订的合同虽
名为劳动合同 ， 实质为实习合
同。 因此， 双方之间所建立的关
系不是劳动关系， 而是实习性质

的劳务关系。
对此 ， 冯伟义在辩论时提

出， 其已修完全部大专课程， 只
是没有领取毕业证书的学生。 其
作为成年人， 完全具备劳动合同
主体资格。

冯伟义提出， 其主张的事实
有如下四个法律依据：

一、 《劳动法》 第15条只规
定 禁 止 用 人 单 位 招 用 未 满 16
周 岁 的未成年人 ， 没有规定未
毕业的大学生不可以签订劳动合
同。 《关于贯彻执行 〈劳动法〉
若干问题的意见》 第4条仅规定
公务员、 军人保姆等不适用劳动
法， 而不包括在校学生， 未将学
生排除在外。

二、 其以就业为目的到公司
工作 ， 并非学校组织的勤工助
学， 更不是实习。 上述 《意见》
第12条规定， 在校生勤工助学的
行为可以不签订劳动合同， 但并
不能由此否定在校生的劳动权
利， 推定出在校生不具备劳动关
系的主体资格。

三、 其与公司之间建立一年
以上较长期、 稳定的劳动关系，
公司确定了他的工作岗位， 他也
遵守公司的规章制度， 接受公司
的管理， 从事公司安排的工作，
并接受公司支付的报酬， 完全符
合劳动关系的特征。

四、 双方之间所签订的劳动
合同书， 内容完全符合 《劳动合
同法》 第17条规定的劳动合同应
当具备的9项内容。

法院审理认为， 实习是在校
生以学习为目的到相关单位参加
社会实践，没有工资，不存在由实
习生与单位签订劳动合同、 明确
岗位、报酬、福利待遇等情形。

本案中，冯伟义虽于2018年7
月毕业， 但公司明知其系2018年
毕业生， 且公司在该院校招聘时
亦知晓其尚未毕业， 但公司仍然
与其自愿签订劳动合同， 并在合
同中明确约定了冯伟义的工作岗
位、报酬、试用期、加班工资待遇，
以及发生劳动争议可申请仲裁等
内容。 这些内容完全符合劳动合

同的全部要件，不应视为实习。
此外， 冯伟义在与公司签订

劳动合同时已年满22周岁， 符合
《劳动法》 规定的就业年龄， 具
备与用工单位建立劳动关系的行
为能力和责任能力。 据此， 法院
判决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

根据以上判决， 冯伟义被确
认为工伤， 享受到了相应的工伤
待遇。

【法律评析】
上述两个案例的相同之处是

一方当事人均为即将毕业的在校
生， 毕业前夕到用人单位实习。
不同之处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其一、 所签订的合同性质不
同。 这是确定双方是劳动关系还
是劳务关系之本质区别。

案例1中的项晓华是以在校
生实习的名义， 签订 《学生实习
协议书》。 这就将双方的关系定
格为实习性质实习关系， 这种关
系可认定为劳务关系。 而案例2
中的冯伟义虽然也未毕业， 仍是
在校学生， 但用人单位明知其系
在校生的情况下仍然与其签订正
式劳动合同， 这就将双方之间的
关系变成劳动关系了。

其二、 案例1中的协议与劳
动合同规定的内容相近， 但其名
称明确为 《学生实习协议书 》，
虽然包括劳动合同的构成要件但
不全面， 故不属于劳动合同； 案
例2中的 《劳动合同书》 的内容，
则完全符合 《劳动合同法》 第17
条规定的要求， 具备劳动合同应
当具备的9项内容， 因而可以确
认双方之间构成劳动关系。

其三 、 两个合同的主体不
同。 案例1中的 《学生实习协议
书》 是学校、 用人单位、 学生三
方共同签订， 且实习过程中， 自
始至终有校方老师参与并指导。
案例2中的 《劳动合同书》 是用
人单位与劳动者签订， 符合劳动
合同关系主体要件。

综上， 法院根据案件事实，
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杨学友 检察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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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后父母出资为子女
购买的房子该归谁？

同同是是在在校校生生实实习习，，
为为何何用用工工关关系系不不同同？？

返聘人员工资应如何确定？

案情简介：
丈夫张某与妻子刘某婚

后， 以张某名义购买了一套房
屋，首付款由张某父母出资，其
余房款以张某名义办理贷款，
由张某、 刘某夫妻二人按月共
同还贷。房屋登记在张某名下。
后来夫妻二人逐渐失和， 闹到
要离婚的地步， 双方为房产归
属争执不休。 丈夫张某认为，
父母为其购房出资， 并登记在
其个人名下， 房屋应属于其个
人财产。 而妻子刘某认为房子
应该认定为是张某父母为对夫
妻双方的赠与， 而且二人一直
共同负担房屋贷款， 该房屋应
属夫妻共同财产。无奈之下，张
某来到流村法律援助工作站寻
求帮助。

法律分析：
婚姻法司法解释（二）与婚

姻法司法解释（三）均规定了婚
后父母为子女出资购房的情
况， 但房屋归属认定结果则截
然相反。 婚姻法司法解释（二）
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当事
人结婚后， 父母为双方购置房
屋出资的， 该出资应当认定为
对夫妻双方的赠与， 但父母明
确表示赠与一方的除外。”婚姻
法司法解释(三)第七条第一款
规定：“婚后由一方父母出资为
子女购买的不动产， 产权登记
在出资人子女名下的， 可按照
婚姻法第十八条第（三）项的规
定， 视为只对自己子女一方的
赠与， 该不动产应认定为夫妻
一方的个人财产。 ”

解读上述两条文可知，婚
姻法司法解释（二）、（三）中规
定的父母“出资”分别适用于部
分与全额出资的情形。 婚姻法
司法解释（三）第七条第一款，
因“出资”后缀的是“不动产”，
即该“出资”的对价是完整的不
动产所有权， 因此该出资指全
款出资 。 而婚姻法司法解释
（二）第二十二条中的“出资”应
理解为部分出资， 因为在父母
未支付房屋全部款项时， 父母
不能取得房屋所有权， 从而其
无权决定将房屋赠与自己子
女， 虽然产权登记在出资人子
女名下， 但涉及到婚后取得以
及夫妻共同还贷支付其余房款
的情形， 导致该房屋所有权性
质应为夫妻共同财产， 而非个
人财产，故在此情形下，父母的
部分出资在无相反证据的情况
下应视为对夫妻双方的赠与。
简单说就是， 婚后父母部分出
资购房的一般认为是夫妻共同
财产， 父母全额出资购房且房
屋登记在出资方子女一人名下
的， 一般认为是出资方子女个
人财产。

本案中， 张某父母仅是支
付了部分房款， 房屋贷款亦由
张某与刘某婚后共同偿还，故
本案情形不适用婚姻法司法解
释 (三 )第七条第一款的规定 ，
应当适用婚姻法司法解释(二)
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进行处理，
即在无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应
当认定房屋所有权性质为夫妻
共同财产。

为能早日找到如意工作， 在学校的引导
下， 在校生于毕业前夕往往会与用人单位签订
协议并进厂实习。 可是， 这些实习生在工作中
受伤主张权益时， 会遇到不同的待遇。 同样是
实习， 为什么会这样呢？


